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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東高中110學年度上學期高一第二次期中考 公民與社會科 解析卷    適用班級：105-108    

一、 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 

1.答案：(Ｃ) 

解析：英國君主為虛位元首，沒有行政實權，因此君主發布國會通過法案之前，閣揆及相關閣員必須副署，以承擔政治責

任，故答案應選(Ｃ)。 

2.答案：(Ａ) 

解析：人才的培養主要是透過教育與訓練，提升人員的效率並產生創新與競爭力，故答案應選(Ａ)。 

3.答案：(Ｃ) 

解析：(Ａ)關閉政府機構將會嚴重影響人民權益，因此兩大政黨不可能做出關閉政府之協議。(Ｂ)若政府歲入不足，得透

過舉債等合法管道籌措財源，關閉政府與金融風暴並沒有關聯。(Ｄ)美國為兩黨制的政黨政治，通常政策均能達成

共識。 

4.答案：(Ｃ) 

解析：(Ａ)(Ｂ)(Ｄ)罷免制度能夠防止候選人隨意承諾競選支票，並督促當選人認真執行政務，以回應多數選民的期盼與

意願。(Ｃ)政府考量政治人物擔心推動有利於大眾的公共政策可能損害部分選民的利益，進而導致自身面臨罷免的

風險，因此沒有設置罷免制度。 

5.答案：(Ｂ) 

解析：(Ａ)(Ｃ)(Ｄ)皆未符合法定程序或無法律相關授權。 

6.答案：(Ａ) 

解析：(Ｂ)陳水扁總統任內已終止適用〈國家統一綱領〉。(Ｃ)簽署該項經濟協議仍須送交立法院決議。(Ｄ)兩岸進行會

談均避免討論政治議題或主權。 

7.答案：(Ｂ) 

解析：(Ａ)屬於「直接民主」。(Ｃ)直接民主僅是彌補間接民主的不足。(Ｄ)應是直接決定「國家事務」。 

8.答案：(Ｂ) 

解析：由題幹可知北韓政府侵犯人民的基本權益，並深入到生活的各個層面，屬於「極權政體」的特徵，故答案應選(Ｂ)

。(Ｃ)雖然北韓擁有成文憲法，但是其憲法不僅沒有限制政府的統治權力，亦沒有保障基本人權，並不符合立憲政

體的內涵。 

9.答案：(Ｃ) 

解析：(Ａ)《憲法》規定，國民年滿 20 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可知投票年齡之限制為憲法規範之事項，必須經由「修憲

程序」進行修正。(Ｂ)應是影響「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席次。(Ｄ)《公民投票法》規定，預算、租稅、薪俸及人

事（閣揆同意權）事項不得做為公民投票之提案，應是經由「修憲程序」進行修正。 

10.答案：(Ａ) 

解析：(Ａ)法國總統任命國會多數黨黨魁擔任總理；《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Ｂ)英國首相可以

主動解散國會；《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 1∕3 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如

經全體立法委員 1∕2 以上贊成，行政院院長應於 10 日內提出辭職，並得同時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總統於立

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 10 日內，經諮詢立法院院長後，得宣告解散立法院」，因此總統僅能被動解散

國會。(Ｃ)美國總統為最高行政首長，擁有覆議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

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 10 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因此

總統僅擁有覆議核可權。(Ｄ)德國聯邦眾議員選舉採取單一選區兩票制「聯立制」；我國採用單一選區兩票制「並

立制」。 

11.答案：(Ｄ) 

解析：《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年滿 23 歲之國民得參選「各級民意代表」與村（里）長，故答案應選(Ｄ)。(Ａ)(

Ｂ)年滿 30 歲得參選縣（市）長與直轄市長。(Ｃ)年滿 40 歲得參選總統。 

12.答案：(Ｃ) 

解析：1979 年中國與美國建交之後，中共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宣示對臺政策的轉向，採取柔性統戰的方式，故答案應

選(Ｃ)。(Ａ) 2005 年由胡錦濤主導通過，明訂可採取「非和平手段」壓制臺獨活動。(Ｂ)該公報由中國與美國於 

1982 年簽署。(Ｄ) 1991 年中華民國政府頒布，2006 年終止適用。 

13.答案：(Ｃ) 

解析：總統於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 10 日內，經諮詢立法院院長後，得宣告解散立法院，故答案應選(Ｃ)

。 

14.答案：(Ｂ) 

解析：(Ｂ)隨機接受叩應的廣播節目，其抽樣方式不是隨機挑選調查對象，而是由收聽者主動撥打電話至節目，因此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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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民意的整體分布。 

15.答案：(Ｃ) 

解析：(Ａ)總統選舉採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選票最多的候選人即可當選，因此可能產生支持度未過半數的總統

。(Ｂ)縣（市）、直轄市行政首長的選舉均採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Ｃ)複數選區制是指每一個選區選出

兩位以上的當選人，候選人依得票率排名依序當選，由於當選名額較多，因此能夠兼顧地方多元聲音。(Ｄ)立法委

員選舉採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16.答案：(Ａ) 

解析：(Ｂ)應是具有「相對的統治正當性」，若政府的施政不符合民意需求，人民得更換執政者。(Ｃ)限制新聞自由已侵

害人民基本權利，將會動搖政府的統治正當性。(Ｄ)應是具有「統治合法性」。 

17.答案：(Ｃ) 

解析：(Ｃ)自治事項是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憲法》或《地方制度法》規定，得自為立法並執行，或法律規定應由該團體辦

理之事務，而負其「政策規劃及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 

18.答案：(Ｂ) 

解析：「民主和平論」認為和平的先決條件是建立共和體制，成熟的民主國家之間發生戰爭的機率極低，但是新興國家的

民主化比較不穩定，因而提高引發戰爭的機率，因此中國若能穩健推動「政治民主化」與民主鞏固，將是兩岸邁向

正常發展的關鍵，故答案應選(Ｂ)。 

19.答案：(Ｄ) 

解析：(Ａ)民主轉型亦會受到其他國家的影響。(Ｂ)民主品質的提升屬於民主深化期。(Ｃ)臺灣屬於民主化過程當中的「

鞏固期」。 

20.答案：(Ｂ) 

解析：(Ａ)此項作為屬於「性別平等教育」政策。(Ｃ)目前我國並沒有按照性別比例規劃內閣閣員名單。(Ｄ)此項作為屬

於「利益團體的倡議」。 

21.答案：(Ｂ) 

解析：由附表數據可發現得票率與當選席次具有較大落差，可推斷該國國會議員選舉應是採用「單一選區制」，其特點是

「贏者全拿」，容易造成得票率與當選席次比例不一致，故答案應選(Ｂ)。 

22.答案：(Ｃ) 

解析：(Ａ)目前兩岸關係處於「民間交流」階段。(Ｂ)應是馬英九總統提出的政策。(Ｄ)應是 1991 年李登輝總統任內通過

該項綱領，至 2006 年陳水扁總統裁示終止適用。 

23.答案：(Ｂ) 

解析：中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不僅否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同時封殺我國的國際活動空間。而題幹提及中國的作

為即是刻意打壓與矮化我國的國際地位，故答案應選(Ｂ)。 

24.答案：(Ｂ) 

解析：(Ａ)應是「創造群眾利益」。(Ｃ)應是進行「政治社會化」。(Ｄ)應是提出「多元、全面性」的政策。 

25.答案：(Ｂ) 

解析：(Ａ)屬於「回歸憲政主義」。(Ｃ)落實「政黨政治」。(Ｄ)落實「直接民主」。 

26.答案：(Ａ) 

解析：(Ａ)桃園市屬於直轄市，大園區為桃園市政府的派出單位；臺東縣池上鄉擁有民選的鄉長與鄉民代表，屬於地方自

治團體，亦是最基層的地方自治組織。(Ｂ)桃園市大園區為直轄市派出的行政組織，臺東縣池上鄉為縣級所轄的次

級地方組織。(Ｃ)桃園市大園區之首長為區長，由桃園市長直接任命；臺東縣池上鄉之首長為鄉長，由池上鄉鄉民

直接選舉產生。(Ｄ)桃園市大園區為桃園市政府的派出單位，因此並未設置區民代表會；臺東縣池上鄉為地方自治

團體，因此由池上鄉鄉民選出鄉民代表會（地方立法機關）。 

27.答案：(Ｂ) 

解析：新加坡長期由人民行動黨執政，呈現「一黨獨大」的局勢，其他政黨難以取得執政機會，因此新加坡尚未充分落實

「政黨政治」的精神，故答案應選(Ｂ)。 

28.答案：(Ａ) 

解析：(Ｂ)應是以不信任投票與國會解散制度解決政治僵局。(Ｃ)國家元首為虛位元首，沒有行政實權。(Ｄ)菲律賓採取

總統制，由人民選舉國家元首。 

29.答案：(Ｃ) 

解析：(Ｃ)由於企業規模逐漸擴大或是形成跨國企業，而政府再造並精簡組織，因此難以發揮管制的功能。 

30.答案：(Ｃ) 

解析：(Ａ)內閣制國家元首正式簽署並頒布國家法令前，須由掌有實際行政權的閣揆及相關閣員副署，亦即須經閣揆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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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閣員簽名確認才能生效，並未掌有實質的行政權力，而是統而不治、地位超然的虛位元首。(Ｂ)但解散國會，內

閣也隨之總辭，重新進行國會大選，雖能藉由民意決定政策走向，但選舉過程也可能延宕法案的通過時間。(Ｃ)首

相為國會多數黨領袖出任，同時結合立法與行政。(Ｄ)內閣制首相是政府的領導人，但國民卻沒有投票選舉首相的

權利，只能透過選舉國會議員，由獲得最多席次的政黨來組成政府，通常也會由該黨的領袖來擔任首相。行政、立

法權力分立的對抗，有時亦成政治僵局，如美國的總統制。 

31.答案：(Ｂ) 

解析：(Ａ)應是以《臺灣關係法》做為法源依據。(Ｃ)應是同意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得原由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擁

有的中國席位與代表權。(Ｄ)歐盟僅承認我國為獨立的關稅主權區域。 

32.答案：(Ｄ) 

解析：「世界競爭力年報」以企業經理人為訪問調查對象。(Ａ)此項政策將會限制經濟發展。(Ｂ)此項政策不利於企業經

營。(Ｃ)此項政策難以延攬國外人才，進而降低人力競爭優勢。 

33.答案：(Ｃ) 

解析：國家與人民不只是單方面統治的關係，政府的施政除了權責相符之外，亦須滿足人民的期待，讓人民得參與政府的

決策過程，達成公私協力的合作關係，故答案應選(Ｃ)。 

34.答案：(Ａ) 

解析：(Ｂ)內閣制的行政權與立法權相互融合。(Ｃ)應是根據行政與立法的關係劃分政府體制。(Ｄ)內閣制的閣揆掌握行

政權，國家元首屬於統而不治、地位超然的虛位元首。 

35.答案：(Ａ) 

解析：有限政府要求政府依法行政並建立監督機制，不得立法限制或侵犯人民的人權。(Ａ)此項敘述比較符合有限政府的

主張。(Ｂ)此項敘述是指「權能區分」，人民擁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政權，而政府具有行政、立法、司法

、考試、監察之治權。(Ｃ)此項敘述是評論專制政治與過度擴張領土等問題，與有限政府的內涵並沒有關聯。(Ｄ)

此項敘述應是強調「法治」的權威。 

36.答案：(Ｂ) 

解析：(Ａ)應是「鄧小平」提出之主張。(Ｃ)應是「江澤民」主席提出「江八點」。(Ｄ)應是「陳水扁」總統提出之主張

。 

37.答案：(Ｂ) 

解析：若候選人來自政治家族，可透過家族成員累積可觀的知名度以及人際網路進而提升從政機會，當政二代繼承了金脈

，父執輩們生意往來，政商關係綿密，往往一場幾桌的餐會就可以募到幾百萬，競選經費也較為雄厚。(Ａ)選舉素

人的政治功效意識高現象將會導致有更多非政二代的候選人參政。(Ｃ)目前我國地方民意代表選舉制度並無太大改

變，但政二代現象卻愈來愈嚴重。(Ｄ)議員選制採單記不可讓渡制，相較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較有利於小黨。 

38.答案：(Ｃ) 

解析：(Ａ)國民大會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因應國共內戰的亂局。其後為加速民主憲政之健全發展，由第一

屆國民大會決議予以廢除。(Ｂ)面對社會環境變遷，部分內容逐漸不符合需求，亦應加以調整。而我國七次修憲的

背景與動機，即是回應人民的要求。(Ｄ)經過七次修憲之後，將監察院改為非民意機關，廢除國民大會並將職權移

交立法院，形成單一國會。 

39.答案：(Ｂ) 

解析：(Ａ)總統為最高行政首長，單獨掌握最高行政權。(Ｃ)總統具有固定任期，與國會信任與否並沒有關聯。(Ｄ)行政

官員無須接受國會議員的質詢。        

二、題組：每題 2 分 

1.答案：(１)(Ｃ)；(２)(Ｂ) 

解析：(１)效能是指「施政成果能否達成政策目標」，亦即衡量工作目標最終的達成度，達成度愈高表示效能愈好，故答

案應選(Ｃ) 

(２)(Ａ)績效評估的目的與增加工作機會、促進經濟發展並沒有關聯。(Ｃ)其目的應是精簡政府組織與人員，建構

效能政府。(Ｄ)應是做為各界監督政府的根據。 

2.答案：(１)(Ｄ)；(２)(Ｃ) 

解析：(１)(Ａ)屬於「均權制度」的概念。(Ｂ)地方政府擁有決策權。(Ｃ)應享有「完全自主權」。 

(２)(Ａ)應是促進地方行政「在地化、民主化」。(Ｂ)地方治理的目的並不是推動地方獨立。(Ｄ)應是建立「垂直

」的權力分立。 

3.答案：(１)(Ｂ)；(２)(Ｃ) 

解析：(１)內閣制為虛位元首、國會多數黨組閣、國會議員可兼任閣員、不信任投票、解散國會權、副署制度、質詢制度

，以英國為代表；總統制為實權元首、三權分立、覆議權、人事同意權、總統與國會議員分別對選民負責、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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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案及法律案的審查權，以美國為代表；混合制為兩個行政首長、國會議員不得兼任閣員、總統可主動解散國

會，兼具總統制與內閣制的特色。法國總統可主動解散國會，我國總統僅能被動解散國會。 

(２) 
國家別 

項目 
憲政體制 

特徵 甲、美國 乙、英國 丙、法國 丁、我國 

1 
國家元首的

產生 
選舉人團選舉 世襲繼承 人民直選 人民直選 

2 最高行政權 總統 內閣 總統與總理 
總統與行政院

長 

3 閣揆之任命 

總統提名各部

會首長，國會

行使同意權 

國會多數黨黨

魁負責組閣 

總統任命國會

多數黨黨魁為

總理 

總統直接任命

行政院長 

4 
國會議員能

否兼任閣員 
不得兼任 得兼任 不得兼任 不得兼任 

 

 

4.答案：(１)(Ｃ)；(２)(Ａ) 

解析：(１)(Ａ)社會黨、綠黨是得票數較低的政黨，其族群支持呈現不平均；社會黨的支持族群甲 19 ％、乙 13 ％、丙 68 

％；綠黨則是甲 22 ％、乙 71 ％、丙 7 ％。(Ｂ)甲族群投綠黨的人數是 14.52 萬，低於投社會黨的 31.92 萬。(

Ｃ)甲、乙是較小的兩個族群，最支持之政黨均是保守黨。(Ｄ)社會黨最主要支持者屬於丙，是最大的族群。 

得票的族群支持分布 
政黨別 

甲 乙 丙 

社會黨 31.92 萬 21.84 萬 114.24 萬 

自由黨 75.43 萬 87.34 萬 234.23 萬 

保守黨 217.80 萬 110.88 萬 67.32 萬 

綠黨 14.52 萬 46.86 萬 4.62 萬 

總計 339.67 萬 266.92 萬 420.41 萬 
  

(２)(Ａ)社會黨 17 ％與自由黨 39 ％合作，國會席次將有過半（56 ％），可以合組聯合內閣。(Ｂ)社會黨 17 ％與

保守黨 37 ％合作，雖然能夠組織聯合內閣，但是第一大黨（自由黨）擁有優先組閣權，除非其放棄，才能由第

二大黨組閣。(Ｃ)選後合組聯合內閣成為執政的唯一方式，題目並沒有提到是否有因族群立場而造成政黨間難

以合作的情事。(Ｄ)綠黨分別與自由黨或保守黨合作，均無法取得過半數席次，因此不會成為關鍵少數之政黨

；社會黨與自由黨或保守黨負責合組聯合內閣具有關鍵影響力，因此將會成為關鍵少數之政黨。 

黨別 席次 

社會黨 17 ％ 

自由黨 39 ％ 

保守黨 37 ％ 

綠黨 7 ％ 

總計 100 ％ 
 

 

 

三、非選擇題 

(1) 參眾兩院投票以 2/3 的多數退回總統的否決，總統即不得再提出否決 

(2) 一黨內閣因為缺乏監督制衡容易專權 

多黨內閣因為聯合政府因為意見不一容易垮台造成政局不穩定 


